
             

 

正荣公益基金会财务报销与支付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正荣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规范基金会财务支付行为，根据

国家有关法规，结合公益基金会组织结构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除非特别指出，本制度中“基金会”指“正荣公益基金会”。  

第三条 基金会费用支出 

1、项目及捐赠支出：公益项目支出、捐赠支出（含理事会审议通过的年度

公益项目计划、正荣集团审批通过的捐赠支出，以及其他基金会认为应该支出并

经有权审批人审批通过的项目或捐赠支出）。 

2、人力资源费用：工资（含兼职人员和临时人员）、福利费（含社医保、节

庆、高温、体检、餐补、生日礼金、慰唁费用、异地补贴等）、招聘费用、职工

培训教育费用、离职补偿费用。 

3、日常行政费用：办公费（办公用品、水电费、电信费、办公场所租金、

物业管理、装饰、绿化等）、理事会费、证照年检费用、其他零星办公费用。 

4、管理费用：差旅费、业务接待费、宣传费等。 

5、其他管理费:除上述三类之外的其他费用如顾问费、咨询费、审计费等。 

第四条 基金会费用开支实行年度总预算管理，年度费用开支预算经公益基

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五条 费用支出应本着“节约、适度、高效”的原则，既要考虑工作需要，

又要节约使用资金，更要讲求支出的经济效果。 

第六条 费用报销按照“谁开支谁报销”的原则，人力资源费用报销除培训

费用外，均由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经办人为报销人。 

第七条 费用开支报销相关人员职责 

1、经办人/报销人：负责填写相应报销审批单，并粘贴报销单据； 

2、验收人/证明人：验收人为基金会指定的专人，负责对所购置实物资产进

行验收、登记、保管；证明人负责证明报销业务的真实性（非实物资产购置报销

业务）； 

3、财务审核：负责审核报销单据填写的规范性，负责审核各种票据是否规



             

 

范准确，负责审核经办人、部门负责人、有权审批人是否签字，负责审定报销金

额； 

4、有权审批人：负责对费用报销的审批，具体权责按《正荣公益基金会财

务管理办法》执行。 

5、出纳：负责检查审批程序是否完整，负责付款。 

第八条 预算外开支审批规定 

预算外开支一律实行个案审批管理，经办部门应根据个案事项实际情况，提

交费用支出计划，经有权审批人审批通过后执行。基金会应做好预算工作，维护

预算管理的严肃性，严格控制预算外开支。 

第九条 招待费用管理规定 

1、经办人须在事前口头请示有权审批人，同时在报销时以铅笔或便用笺标

注接待对象。 

2、按同一对象，按次进行报销。 

第十条 出差审批手续 

1、员工因工作需要出差，须填写《出差申请单》，明确出差时间、地点、任

务(事由)、乘坐交通工具、预借差旅费金额，并报经领导批准，未经批准差旅费

不予报销。 

2、《出差申请单》一式两份，一份报送考勤经办人，一份附差旅费报销单后，

凭出差审批单报销差旅费。 

3、员工出差批准人：普通员工出差报秘书长批准，秘书长出差报理事长批

准。 

4、员工外出考察、学习，参加培训性质的研讨会等列入培训管理，相关审

批参照《正荣公益基金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5、员工因公出境，审批人为理事长。 

第十一条 差旅费开支标准（一般短期出差） 

（一）出差交通\住宿\补贴报销标准限额表 

 

 

 



             

 

岗位 

级别 

交通工具 
限额报销费用标准 

（元/日/人） 

飞机 火车 动车 长途汽车 住宿费 
市内 

交通费 

误餐 

补贴 

理事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经济舱 软卧 一等座 实报 

普通城市

500/ 

一线城市

650 

80 

100/80 
秘书长助理 

高级官员 

官员 

专员 

需报批 硬卧 二等座 实报 

普通城市

300/ 

一线城市

450 

80 

 

说明： 

1、专员、官员、高级官员、秘书长助理出差，乘车时间≤5小时的，应乘

坐动车。乘车时间＞5小时的，可乘坐飞机经济舱。 

2、误餐补贴的发放标准根据出差地区不同有所差别。其中一线城市，即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及港澳台地区的误餐补贴为 100元/日/人；其他普通城

市的误餐补贴为 80 元/日/人（实习生的误餐补贴按正式员工标准减半发放）。 

3、住宿费按实际需要住宿天数计算，误餐补贴、市内交通费按自然天数（算

头算尾）计算。 

4、因个人原因费用超过上表所限金额时，超出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 

（二）出差伙食补贴 

参加会议人员或培训，由主办方支付食、宿费用的，不再报销住宿费和误餐

补贴。 

（三）出差地市内交通费 

1、出差期间市内交通费，凭票据实报销（按上表所列标准执行）。 

2、自带公司小车出差，不再报销市内交通费。 

（四）途中交通和住宿标准 



             

 

1、途中交通费和住宿费按附表所列标准执行，出差期间的住宿费按表格内

标准实行限额控制，在限额内凭发票据实报销，超过标准部分，出差人自负。 

2、员工出差应在有协议或基金会定点的酒店、宾馆住宿。岗位上下级别人

员一同出差，随行人员超住宿费标准的，附近又无合适标准的酒店、宾馆，可与

上一级人员同住一个酒店、宾馆，但住宿费标准要从严掌握，报销时由上一级人

员予以证明，报秘书长核准后给予报销。 

3、若员工二人以上一同出差或在同一出差地（同一性别），应本着节约原则，

尽量合住标准间（不含理事长和秘书长）。 

（五）公司所在地市内交通费 

正常业务的市内交通费已含在员工工资中，不再报支，遇公务外出需要报支

的，须说明时间、起止地点，经秘书长批准后，予以报销。 

（六）员工自购车辆用于公务出差的补贴标准 

员工自购车辆用于公务出差（附有权审批人批准后的出差申请单，在不超载

的情况下有义务搭乘同行出差人员），发生的下列费用列入差旅费： 

1、过桥过路费：按出差路径，提供通行费用票据实报实销。 

2、汽车燃油费补贴：不论汽车排气量大小，按出差路程给予以燃油补贴（1.2

元/公里），在差旅费中“其他”栏中填写。（出差路程的认定以百度地图搜索的

两地之间距离为准）。 

（七）外出考察及接待需要临时租用车辆的，报秘书长核准后给予报销。 

第十二条 差旅费开支标准(长期派出) 

基金会派往公益项目常驻人员，不享受常驻地出差补贴，回公益基金会汇报、

联系工作期间，按出差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资产含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 

1、固定资产：单价 2000元（含 2000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1 年以上的资

产，不论金额大小，一律纳入年度预算。 

2、低值易耗品：单价 500元以上（含 500元）2000元以下，使用年限在 1

年以上的资产，不论金额大小，一律纳入年度预算。 

第十四条 因工作需要确需临时借款的，由借款人填写借款单（银行转账的，

应同时填写付款通知单）。借款批准人对借款人所借款项负责跟踪落实。 



             

 

第十五条 员工因公借款应及时报销冲帐，多还少补，上次借款未结清的，

不予办理再借款。 

第十六条 员工非因公不得借款，特殊情况，需报理事长批准，否则，将追

究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七条 未经理事长批准，公司不得借款给外部单位或个人，否则，将追

究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出纳人员应根据审批完备的报销凭证给予报销，对于缺少上述任

何程序要件的凭证，出纳人员应当拒绝付款。 

第十九条 报销手续要求在业务发生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特殊情况应

事先说明原因后，报销时间可适当延长。 

第二十条 所有员工在办理报销或付款业务时应严格按上述规定的程序办理，

不得越级审批程序，对于不按照以上各有关程序办理的，任何一级的审批人有权

拒绝签认，财务部门应当拒绝付款。 

第二十一条 报销凭证的填写应当字迹清楚可辩，大小写金额应当完整一致，

不得涂改，空白栏应填“零”，不得闯栏，必须填写附件张数。 

第二十二条 购买实物应附有基金会指定的专人签字的验收入库单等。 

第二十三条 单张发票金额在 500元以上（含 500元），经办人必须在发票后

签字（多张发票可骑缝签字）；领款人应在报销单封面的“现金领款人”栏中签

字，领款人只由开支人（即经办人）自己签字，不由其他人代签。 

第二十四条 财务审核人员审核完报销单后应在每张发票上加盖“审核”章

（多张发票可骑缝盖章），出纳人员支付报销完款项后，应在报销单封面加盖“现

金付讫”章。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正荣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附表一： 

 

 

 

附表二： 

 

 

 

 

 

 

 

 



             

 

附表三： 

 

 

 

附表四： 

 

 

 

 


